
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印发《2020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要点》 

 

2020 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，是“十三五”

规划全面完成之年，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。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农村工

作会议、全省农业工作会议和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强监管推进会议精神，认真做好我省 2020 年

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，我厅制定了《2020 年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要点》，重点围绕五个方

面开展：一是加强安全风险防范；二是进一步强化执法监管；三是加强标准体系建设；四是

严格落实监管制度；五是不断提升监管能力。 

 



（一）坚决守住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。坚持预防为主，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指导和技术服务，有效推动生产主体落实

质量安全生产操作指南，担当作为、履职尽责，加强工作调度和舆情监测，确保责任不缺位、工作不断档，压实责任，守好底

线，为保供给、保质量提供坚强保障。 

（二）加强安全风险监测。发挥省、市、县、乡（镇）四级监测网络作用，加大随机抽样力度，增加产地、“三前”环节、

禁用药物的抽检比例，强化监测的时效性、准确性、真实性和覆盖面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，调整监测方式，确保监测工

作快速高效。加强信息报送，逐步实现监测数据直报，省市互联互通、数据信息共享。加强监测结果会商分析和情况通报，切

实增强风险预警能力。 

（三）深化风险评估。围绕产业实际，查找重点品种风险隐患，强化对风险评估工作指导和技术培训。对已知风险深入评

价危害程度和产生原因，掌握风险关键控制点，制定管控技术措施。对未知风险进行全面排查，研究风险来源，及时提出预警

建议。 

（四）完善应急机制。实施全天候舆情监测，对重点舆情快速反应、持续跟踪、全面研判、积极引导。开展应急演练和培

训，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。针对问题多发地区和重点品种，及时排查风险隐患，做到早发现、早处置，确保不发生系统

性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问题。 

（五）强化科普宣传。建立常态化科普宣传机制，利用我省主流媒体，借助农业农村部融媒体平台，拓展宣传方式和渠道，

积极宣传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政策和生产消费知识。提升生产经营者质量安全意识，提高消费者质量安全科学认知水平，引导

放心消费。加强与主流媒体合作，及时识别并快速破除谣言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。 

 

一、加强安全风险防范  

 



二、进一步强化执法监管 

（六）持续深入开展专项整治。巩固深化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成果，以农业农村部

开展的“利剑”行动为抓手，持续重点整治蔬菜、水果、畜禽、禽蛋、水产品中使用禁用、停用药物及农药兽药隐性添加、生

猪私屠滥宰、注水注药等突出问题。建立健全监管名录，将蔬菜、水果、畜禽和养殖水产品的生产企业、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

生产经营主体纳入监管名录库。完善信息公开制度，及时公布不合格农产品信息，发布一批典型案例。推动各市使用国家追溯

平台报送专项整治数据和违法案件信息。 

（七）加强监督检查。综合运用监督抽查、飞行检查、暗查暗访等方式，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。严格落实“双

随机”制度，抽查范围覆盖大中小生产经营主体，抽查内容突出禁限用药物、停用药物和非法添加物。针对重点区域和产品加

大频次，扩大参数，实施精准打击。推动市、县开展监督抽查，对监督抽查没有覆盖的区域或产品适时开展飞行抽检。将农产

品质量安全作为农业综合执法的重要职责，通过检打联动、行刑衔接、联合惩戒等方式加大处罚力度，做到有案必查、查必到

底。 

（八）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。密切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对农资供应和产品质量可能带来的影响，会同有关部门加强会商

研判和信息调度，努力保障农资市场秩序稳定、产品质量可靠。积极开展农资打假“春雷”行动，重点打击生产经营假劣农药

兽药、饲料中非法添加禁用药物、肥料有效成分不足、种子侵权假冒等严重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。公布

一批农资打假典型案件，提高农民识假辩假和依法维权能力。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加强标准体系建设 
 

（九）构建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。以有机旱作为重点，坚持生产过程全产业链、生产技术全要素、作物品种全覆

盖，突出水、肥科学利用和农药有效控制，加大标准研制应用力度。配合省标准化主管部门抓好有机旱作标准体系建设，

搭建适合我省农业实际的有机旱作标准体系框架。 

（十）加大标准推广应用力度。强化应用导向和激励约束，按照“谁提出、谁宣传、谁组织实施”的原则，落实标

准实施主体责任，强化管产业就要管标准化生产的理念，强化标准制定和实施联动。逐步开展针对生产经营主体、农业

技术推广和科研人员的安全用药培训，宣贯禁限用农药、兽药品种和安全用药间隔期、休药期规定，增强全社会用标意

识，切实使标准落地生根。积极推进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、地理标志农产品和良好农业规范认证和推

介。 

（十一）持续推进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申报。全省完成新登记 5 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工作目标，申报工作向贫困

县倾斜。结合我省主导产业实际，深度挖掘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资源，组织具有一定规模和人文历史文化的农产品进行

申报。 

 

 

 

 



（十二）全面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。坚持分级分层开展指导培训，组织开展合格证宣传月活动，加强督导检查，严厉打

击虚假开证、冒用他人名义开证等行为，探索构建以合格证管理为核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新模式。农产品质量安全县（含创

建县）和“三品一标”生产主体率先全部实施，为全省全面试行做好示范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，充分发挥合格证制度作用，压

实主体责任，推动“菜篮子”产品随车附带合格证上市。 

（十三）加快质量追溯推广应用。加快国家、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推广应用，积极与国家追溯平台进行

对接，实现平台互联互通。落实追溯“四挂钩”要求，率先将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、地理标志农产品纳入追

溯管理，树立一批追溯示范标杆企业。推进第三批 10 个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创建县追溯点建设。 

（十四）推进质检机构管理制度落实。落实质检机构能力验证、监督检查制度，扩大能力验证覆盖面。积极落实农业农村系

统质检机构统计调查制度，及时掌握质检体系管理运行情况和年度变化情况，针对性加强指导和服务。加快推进市级农产品质量安

全检验检测中心建设进度，按照省发改委验收程序全部申请竣工验收。继续推动市、县质检机构双认证，每个市至少通过 2-3 个

县级质检机构考核和资质认定，为监督执法提供技术支撑。组织开展好部级和县级质检机构“双百”对接活动。 

（十五）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。建立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诚信档案，加强信用管理，加大信用信息归集、公

示和共享力度，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文化建设，落实生产经营主体诚信责任，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信用环境。 

 

 

 

四、严格落实监管制度 
 



 

（十六）深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。一是组织申报第三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（市）创建试点单位，落实好

市县长答辩制度。组织开展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“响亮行动”，督促在关键位置设置宣传标牌，提高国家农产品质

量安全县的品牌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。开展好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与国家级贫困县结对帮扶工作。二是对已获得命

名的国家、省级县市实施动态核查和跟踪评价，对后续工作跟进不达标的坚决撤销称号。三是遴选 10 个县（市、区）

作为我省第四批省级安全县（市）创建单位，适时组织验收第二批省级创建县。 

（十七）切实增强基层监管能力。依据农业农村部有关标准化建设规范，强化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服务站建

设，确保乡镇监管有岗、有职、有责、有人，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县（含创建县）探索和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，开展星

级评定工作。依托村两委推动建立村级宣传员、信息员队伍，加强对农民投入品采购、标准化生产、安全用药、规范

开具合格证的宣传指导。积极推进各市县行政监管、执法部门完善便捷精准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设备，强化监

管、执法手段。 

（十八）办好北方九省协作联席活动。认真落实北方九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协作联席活动机制，在部分市配合下，

积极承办协作联席活动。活动以推动落实食用农产品合格证为主题，观摩、交流经验，研究问题和对策，用联席活动

成果及时指导我省工作，进一步提升全省监管水平。 

 

五、不断提升监管能力 
 


